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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科学技术局文件
云科〔2026〕14号

关于印发《云浮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云浮市
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扶持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、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

业，增强高新技术产品核心竞争力，推动全市高新技术企业

“树标提质”，现将《云浮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云浮市高新技

术企业培育扶持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云浮市科学技术局

2026 年 5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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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云浮市高新技术
企业培育扶持办法

第一条 为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培育发展高

新技术企业，增强高新技术产品核心竞争力，提升高新技术

产业发展水平，推动全市高新技术企业“树标提质”，根据

《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》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等

法规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高新技术企业，是指依据国家有关

规定认定并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企业。

本办法所称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产品，是指由广东省高

新技术企业协会评选并取得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产品证书

的产品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辖区范围内进行商事登

记、税务登记的企业。

第四条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为高新技术企业。支

持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。支持申报高新技

术企业、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产品，对首次成为高新技术企

业的企业，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补助资金；对复审成

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，一次性给予不超过5万元补助资金；

被评选为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产品的，一次性给予企业每个

产品不超过 5000 元补助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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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资金主要用于补助企业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

活动及科技创新相关事项支出，企业须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补

助资金检查、审计、绩效评价等工作。

第六条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被评选为广东省名

优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，按照市级科技主管部门发布的申报

通知要求申请补助资金。

第七条 补助资金的申报和审批流程，应当按以下程序

进行：

（一）企业根据省科技部门发布的高新技术企业批文，

向当地县级科技主管部门提交补助资金申请表；

（二）县级科技主管部门对企业是否发生重大变化、重

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审查，出具

审核意见报送市级科技主管部门；

（三）市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申报企业申请材料，对通

过审核的企业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；

（四）公示期届满且无异议后，由市级科技主管部门按

规定报市政府批准。

第八条 补助资金在年度省、市科技创新资金中安排。

年度资金不足的，根据当年符合补助条件的企业数量，按比

例或平均分配方式统筹安排补助资金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5 月 6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

2028 年5 月 5日。《云浮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云浮市高新技术

企业培育扶持办法》（云科〔2022〕13 号）同时废止。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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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法律依据发生变化或有效期满，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

修订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（政务公开科）、市司法局

云浮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6 年 5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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